T T S

114# & 730 F % 2950

s

B 2000 EEEH ERFELGT AP
F T_N I A e
BN S ey >
FE AL EEH
7}; + o
* N /‘l[
B A
TR LA FIRIE
B ¥ 2
AB A

E G S
EA ORI R ¢

A 2 FRE
Z A
XA
e



=5,
4

|

,Jg:; AR N ,szj\/,,\ A FE > At ARII5E3 26

A )@A,\%Hiru;_ %\,— A,\;tl SR AT o
3

— #oT

FE R hd REFHEZ A2 - > B A g d o o
Bl E A

E A P

2R ¥

AERLZAGEZ U oo BANELE T FREAD P IS
Jffﬁiz\i; ’é’*\\/z{ %3861,,:{%5?"’75'in’-" ’ lﬁ?\ii %2 %51
PEREF A ERWMERIIEFIE T F kRS 2B
Food H-@dnRan 5 2.

FHEA

RAAFLR D RA M G4 TR A A TR R
FHRBEM T REATEW ('fPa) 132,190~ 2 f1.& & & i
FomhdnBE48LE e 221018 B 7 BF % 30837
PAMGE L RELES Sh > FREEMAT BHEF -~ %
FIEERL A X SR SR A o & - 9757 i
Ao BERBAIHEA D MTT B SN ALY BIRE S
FREN P AT RELERIFRE T RAES

zmﬁ;~%1w1@~‘%m4$%2ﬁ”ﬁanlxw4wﬁvﬁLﬁ@

CE-FEF G2 FEEARMFEFERE

\_?”—b(_ \_%h_/,‘bl”;ﬂv\ 77\]!5,_\_3_// -‘%:—%K/n\ :“_‘;‘_g
G R FIHEH O AR TR



MR g BRI TR G WA e

P& FREE  REHFL AL T <

ARUAFTF P 2 ARBUA G EAF BAHDLR
, : A

] < F
LA RFEYFRISFGYF AL 0 A AS
% FLIDLEE ~ % 1164iF &~ B[ 25 P v o phof sk 4 2 2 3
BAGFIE BEF VI EEFRLPT > RABKL TR

%%
>~
“
= ﬁf
_A.\
\tt
o a4

(D) R 2 A 3R Sk X = A EARIET 132,190’13‘ FlLG® 34k
RO L s TE - JITF 4 -F2H -8 2H Tk
R N R SN *’hpz,;; %;h,,ka ¥ (11121
2% 25p =) 2 \@gz@aw JES SR 'S S S|

A ML dovt 4 = g AL R A R IRIE “ﬁ%f‘:%é‘fi’\i“ﬁ
- BAN Y EE W %g‘i’y—:;ﬁﬁ,ﬁ -3, F'HTP;}} R/t
AL A 2 10l E R P R 5308375 | &
FTERIZFEM T ~ P BN REBRA K A Y
H%;j\\iﬁﬁyfitﬁuyfﬁffi‘ 9:3_— N A

E AR S & & S A

% A ‘_,.\f_r,E ; AR R T4 T RE Z}_

G R REFH AT AN T EAEAY I

PR R IFEP i RABREH LB %_%1; N T

)

T
I
g :“ \

\¢

)7
™

don

\

m \m

121-‘

\

b
i
mj



Vs

}~4

LA 1c

LA

ExizrEBE AL, 22 32 BEMBA ST RA - 2 8K

RSN W § 3 ,yjt T2~ I e gl s
EARBIE R F I, S FMRAZZRERMTIE > 5K
i 2 ]RoxﬁﬁﬁELQkﬁp%ﬁ’@H@%‘ﬁé
2 R BAzZ oL MRS AN BT
ﬁﬁgﬁﬁﬁ%af—(&%%%wﬁaéj*ﬁwwﬁﬂ
Adh R o ARRE SRS HE A L ERT B A
AR F A BT IRIEZ e b s S A HET 0 F
FIAERA R ~ g  FMRAF2Z T iR
RAOHPZIEFIF IR IFIE FLF B 2R F
TETEATRL AR IFIRERT
etk RA R FERA LB 0 kA ;z%2@m$~ 5116
4 7o ’3'*}[\74\]‘;5/'57 FH K f;l i A :5-%]‘
oo i L - il A 0 B3R
EAE T Res LN S I o
AFEFEF AR GER A H B BF T 2o d
FFEELpBEER < J
%iﬁi‘éﬁﬁ—%’%ié@%?%ﬁiliﬁmé°
ﬂ&]‘m%ﬁji‘\xlﬁd«x“l} i3 A7 0 R a |RY:i 4
s ¥FFAT B Lgi:ﬂ}i—::’ﬁ f > A Areiid R ﬁ‘%*}%fla—_~@ S
“w~$%%ﬁﬁi%ﬂa:%w@%@“@é%ﬁﬁﬁ
PR AR R A Z A bl B g e
5[7; ’ KT‘TLLL AT o
%”%¥ﬁ$b»w% FEF 0 F5LIE o AFFRE F80
~ % 8HIEF I ~ RBOIEFIIE o HjAdr 2 o
g = R 115 & 4 3 17 P
TE K- = F 4 AR
A o

\
0
@‘\
4
\\E&‘

®

AR R AIT

doft R B R PN B AR 820 P pow AR D R o 4o
tiEtfrde orE o o HEG L FFRAF

A
|~

£mA



o £ s R® 115 & 4 ? 17 P
$F 2y
A - D ALMERA B P2 i A
B R AT P R UE o I Y RadpE:
1. FT 3 OO®ROOE000 52 [1444 2.7 d 2 3R1E B %
3 N s
) . A
U 4
SER A
M E T R A L B
SaEE, | MoK A R A
1 [23F&BE (HEi=x) 130421
ARE S A e 64 2
3 |ME W TR 64 2
4 |28 T4 64 2
b |28 1k GA 2
6 |28 2% 64 2
T (Wt ERE 304 2.1
8 |4k % ki 304 21
0 A2 %Ak 304 2 1
10 |44 %29% 304 2.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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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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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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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簡字第29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蔡興諺  
            林志淵  
關  係  人
即被代位人  李振隆  


被      告  曾定章  


            曾定欽  


            曾玉鳳  




            曾玉霞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曾定達  
                      樓


被      告  李淑慧  


            李淑卿  


            李永隆  


            李竹蓁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與被代位人李振隆公同共有被繼承人曾旺枝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三十分之一，其餘被告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等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終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係關係人即被代位人李振隆之債權人，李振隆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132,190元及利息尚未清償，故原告前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0837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經查，李振隆無財產可供執行。又李振隆與被告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曾旺枝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其等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迄今尚未分割，李振隆怠於行使權利，且已陷於無資力，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51條、第824條第2項規定，代位李振隆請求分割遺產等語。並聲明：被代位人李振隆與被告間就被繼承人曾旺枝所遺留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依附表二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玉鳳、曾玉霞具狀陳稱：同意原告之主張。
　㈡被告曾定欽、李淑慧、李淑卿、李永隆、李竹蓁部分：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此項繼承人之分割遺產請求權，雖具有形成權行使之性質，係在繼承之事實發生以後，由繼承人公同共有遺產時當然發生，惟仍屬於財產權之一種，復非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自非不得代位行使之權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219號判決）。再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
　㈡原告主張對被代位人李振隆有132,190元及利息債權；李振隆與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定欽、曾玉鳳、曾玉霞、李淑慧、李淑卿、李永隆、李竹蓁均為被繼承人曾旺枝（111年12月25日死亡）之全體繼承人，共同繼承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迄未分割，而李振隆除繼承之附表一遺產外，並無其他財產足供執行清償上開債務等情，據原告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0837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戶籍謄本、被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附表一所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為證。而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玉鳳、曾玉霞具狀陳稱同意原告之主張；至被告曾定欽、李淑慧、李淑卿、李永隆、李竹蓁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聲明陳述，是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㈢按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又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主張就不動產部分依被告等人與李振隆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審酌本件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各繼承人間之公平，認原告所提分割方法並無不當，且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玉鳳、曾玉霞亦表示同意，是原告上開主張應屬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債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請求本院准許其代位債務人李振隆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如附表一所示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院審酌本件乃代位分割遺產訴訟，原告代位分割遺產之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是本院認由原告按李振隆之應繼分比例、被告各按其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較屬公允，是訴訟費用應以附表三所示比例由兩造分擔，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第86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附表一：被繼承人曾旺枝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44分之7

		由李振隆與被告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李振隆（被代位人）

		30分之1



		2

		被告曾定達

		6分之1



		3

		被告曾定章

		6分之1



		4

		被告曾定欽

		6分之1



		5

		被告曾玉鳳

		6分之1



		6

		被告曾玉霞

		6分之1



		7

		被告李淑慧

		30分之1



		8

		被告李淑卿

		30分之1



		9

		被告李永隆

		30分之1



		10

		被告李竹蓁

		30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簡字第29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蔡興諺  

            林志淵  

關  係  人

即被代位人  李振隆  



被      告  曾定章  



            曾定欽  



            曾玉鳳  





            曾玉霞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曾定達  

                      樓



被      告  李淑慧  



            李淑卿  



            李永隆  



            李竹蓁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與被代位人李振隆公同共有被繼承人曾旺枝所遺如附表

    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三十分之一，其餘被告按附表二所示比

    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等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終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係關係人即被代位人李振隆之債權人，

    李振隆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132,190元及利息尚未清償

    ，故原告前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0837號

    支付命令確定在案，經查，李振隆無財產可供執行。又李振

    隆與被告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曾旺枝如附表一所示遺產，

    其等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迄今尚未分割，李振隆怠於行使

    權利，且已陷於無資力，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

    條、第1151條、第824條第2項規定，代位李振隆請求分割遺

    產等語。並聲明：被代位人李振隆與被告間就被繼承人曾旺

    枝所遺留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依附表二應繼分比例分割為

    分別共有。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玉鳳、曾玉霞具狀陳稱：同意原告

    之主張。

　㈡被告曾定欽、李淑慧、李淑卿、李永隆、李竹蓁部分：經合

    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

    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

    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

    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

    ，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

    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

    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此項繼承人之分割遺

    產請求權，雖具有形成權行使之性質，係在繼承之事實發生

    以後，由繼承人公同共有遺產時當然發生，惟仍屬於財產權

    之一種，復非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自非不得代位行使之權

    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219號判決）。再按民法第2

    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

    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

    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

    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

    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

    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

　㈡原告主張對被代位人李振隆有132,190元及利息債權；李振隆

    與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定欽、曾玉鳳、曾玉霞、李淑慧

    、李淑卿、李永隆、李竹蓁均為被繼承人曾旺枝（111年12

    月25日死亡）之全體繼承人，共同繼承如附表一所示遺產，

    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迄未分割，而李振隆除繼承之附表一

    遺產外，並無其他財產足供執行清償上開債務等情，據原告

    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0837號支付命令暨

    確定證明書、戶籍謄本、被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

    、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附表一所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為證

    。而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玉鳳、曾玉霞具狀陳稱同意原

    告之主張；至被告曾定欽、李淑慧、李淑卿、李永隆、李竹

    蓁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

    書狀作聲明陳述，是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堪認原告之主張為

    真實。

　㈢按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

    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

    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

    適之判決。又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應以分割方式為之

    ，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

    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

    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主張就不動產部

    分依被告等人與李振隆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審酌

    本件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各繼承人間之公平，認原告所提

    分割方法並無不當，且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玉鳳、曾玉

    霞亦表示同意，是原告上開主張應屬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債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242條、第116

    4條規定，請求本院准許其代位債務人李振隆依附表二所示

    應繼分比例，分割如附表一所示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院審酌本件乃代位分割遺產訴訟，原告代位分割遺產之結

    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是本院認由原告按李振隆之應繼分

    比例、被告各按其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

    ，較屬公允，是訴訟費用應以附表三所示比例由兩造分擔，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

    條之1、第85條第1項、第86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附表一：被繼承人曾旺枝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44分之7 由李振隆與被告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李振隆（被代位人） 30分之1 2 被告曾定達 6分之1 3 被告曾定章 6分之1 4 被告曾定欽 6分之1 5 被告曾玉鳳 6分之1 6 被告曾玉霞 6分之1 7 被告李淑慧 30分之1 8 被告李淑卿 30分之1 9 被告李永隆 30分之1 10 被告李竹蓁 30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簡字第29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蔡興諺  
            林志淵  
關  係  人
即被代位人  李振隆  


被      告  曾定章  


            曾定欽  


            曾玉鳳  




            曾玉霞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曾定達  
                      樓


被      告  李淑慧  


            李淑卿  


            李永隆  


            李竹蓁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與被代位人李振隆公同共有被繼承人曾旺枝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三十分之一，其餘被告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等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終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係關係人即被代位人李振隆之債權人，李振隆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132,190元及利息尚未清償，故原告前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0837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經查，李振隆無財產可供執行。又李振隆與被告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曾旺枝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其等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迄今尚未分割，李振隆怠於行使權利，且已陷於無資力，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51條、第824條第2項規定，代位李振隆請求分割遺產等語。並聲明：被代位人李振隆與被告間就被繼承人曾旺枝所遺留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依附表二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玉鳳、曾玉霞具狀陳稱：同意原告之主張。
　㈡被告曾定欽、李淑慧、李淑卿、李永隆、李竹蓁部分：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此項繼承人之分割遺產請求權，雖具有形成權行使之性質，係在繼承之事實發生以後，由繼承人公同共有遺產時當然發生，惟仍屬於財產權之一種，復非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自非不得代位行使之權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219號判決）。再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
　㈡原告主張對被代位人李振隆有132,190元及利息債權；李振隆與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定欽、曾玉鳳、曾玉霞、李淑慧、李淑卿、李永隆、李竹蓁均為被繼承人曾旺枝（111年12月25日死亡）之全體繼承人，共同繼承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迄未分割，而李振隆除繼承之附表一遺產外，並無其他財產足供執行清償上開債務等情，據原告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0837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戶籍謄本、被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附表一所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為證。而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玉鳳、曾玉霞具狀陳稱同意原告之主張；至被告曾定欽、李淑慧、李淑卿、李永隆、李竹蓁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聲明陳述，是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㈢按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又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主張就不動產部分依被告等人與李振隆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審酌本件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各繼承人間之公平，認原告所提分割方法並無不當，且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玉鳳、曾玉霞亦表示同意，是原告上開主張應屬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債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請求本院准許其代位債務人李振隆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如附表一所示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院審酌本件乃代位分割遺產訴訟，原告代位分割遺產之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是本院認由原告按李振隆之應繼分比例、被告各按其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較屬公允，是訴訟費用應以附表三所示比例由兩造分擔，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第86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附表一：被繼承人曾旺枝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44分之7

		由李振隆與被告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李振隆（被代位人）

		30分之1



		2

		被告曾定達

		6分之1



		3

		被告曾定章

		6分之1



		4

		被告曾定欽

		6分之1



		5

		被告曾玉鳳

		6分之1



		6

		被告曾玉霞

		6分之1



		7

		被告李淑慧

		30分之1



		8

		被告李淑卿

		30分之1



		9

		被告李永隆

		30分之1



		10

		被告李竹蓁

		30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簡字第29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蔡興諺  

            林志淵  

關  係  人

即被代位人  李振隆  



被      告  曾定章  



            曾定欽  



            曾玉鳳  





            曾玉霞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曾定達  

                      樓



被      告  李淑慧  



            李淑卿  



            李永隆  



            李竹蓁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與被代位人李振隆公同共有被繼承人曾旺枝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三十分之一，其餘被告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等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終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係關係人即被代位人李振隆之債權人，李振隆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132,190元及利息尚未清償，故原告前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0837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經查，李振隆無財產可供執行。又李振隆與被告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曾旺枝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其等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迄今尚未分割，李振隆怠於行使權利，且已陷於無資力，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51條、第824條第2項規定，代位李振隆請求分割遺產等語。並聲明：被代位人李振隆與被告間就被繼承人曾旺枝所遺留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依附表二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玉鳳、曾玉霞具狀陳稱：同意原告之主張。

　㈡被告曾定欽、李淑慧、李淑卿、李永隆、李竹蓁部分：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此項繼承人之分割遺產請求權，雖具有形成權行使之性質，係在繼承之事實發生以後，由繼承人公同共有遺產時當然發生，惟仍屬於財產權之一種，復非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自非不得代位行使之權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219號判決）。再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

　㈡原告主張對被代位人李振隆有132,190元及利息債權；李振隆與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定欽、曾玉鳳、曾玉霞、李淑慧、李淑卿、李永隆、李竹蓁均為被繼承人曾旺枝（111年12月25日死亡）之全體繼承人，共同繼承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迄未分割，而李振隆除繼承之附表一遺產外，並無其他財產足供執行清償上開債務等情，據原告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0837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戶籍謄本、被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附表一所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為證。而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玉鳳、曾玉霞具狀陳稱同意原告之主張；至被告曾定欽、李淑慧、李淑卿、李永隆、李竹蓁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聲明陳述，是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㈢按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又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主張就不動產部分依被告等人與李振隆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審酌本件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各繼承人間之公平，認原告所提分割方法並無不當，且被告曾定達、曾定章、曾玉鳳、曾玉霞亦表示同意，是原告上開主張應屬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債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請求本院准許其代位債務人李振隆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如附表一所示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院審酌本件乃代位分割遺產訴訟，原告代位分割遺產之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是本院認由原告按李振隆之應繼分比例、被告各按其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較屬公允，是訴訟費用應以附表三所示比例由兩造分擔，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第86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附表一：被繼承人曾旺枝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44分之7 由李振隆與被告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李振隆（被代位人） 30分之1 2 被告曾定達 6分之1 3 被告曾定章 6分之1 4 被告曾定欽 6分之1 5 被告曾玉鳳 6分之1 6 被告曾玉霞 6分之1 7 被告李淑慧 30分之1 8 被告李淑卿 30分之1 9 被告李永隆 30分之1 10 被告李竹蓁 30分之1 





